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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2            证券简称：S*ST 佳通 编号：临 2022-057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通股份”或“公司”）于 2022 年 9月 9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22】2477号《关于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

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

就《问询函》关注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落实，现就《问询函》中涉及的相关问题

回复说明如下： 

 

一、关于关联采购 

半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采购发生额约 2.16亿元，同比下降 35.7%,其中公司

向关联方 GITI Tire Global Trading Pte. Ltd.采购原、辅材料及其它存货 1.11亿元，

向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限公司采购原、辅材料及其他存货 8353 万元，同比增长

326.39%。半年报显示公司关联采购已逐步改由子公司向供应商直接采购。请公司补充披

露： 

1、关联方采购的具体项目，说明关联采购占公司同类业务的占比，是否对关联方存

在重大依赖； 

2、结合采购原材料种类和同行业可比公司采购价格，说明公司关联方采购价格的确

定机制，报告期内采购价格是否公允； 

3、结合本期采购品类、采购量、采购价格变化，说明本期向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

胎有限公司关联采购金额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4、公司由关联采购改为直接采购的具体举措，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的确定方式等。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福建佳通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佳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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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家主要关联方采购的具体项目以及关联采购占同类业务的比例见下表： 

                  单位：千元 

关联方 采购的具体项目 
本报告期 

采购发生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GITI Tire Global Trading Pte. Ltd. 胶类小计 110,650  34% 

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限公司 

帘子布 69,394  94% 

内胎垫带和辅料 14,137  59% 

小计 83,531   

 

公司对关联方采购不存在重大依赖，说明如下： 

报告期内，福建佳通向关联方采购（包括采购原辅材料及其他、采购固定资产以及接

受劳务）金额约 2.16亿元，当期采购总额约 13.8 亿元，占比约为 16%，占比较小并整体

呈下降趋势。 

对于轮胎制造的主要原材料，如胶类，福建佳通自 2022年起逐步与多家知名供应商

直接建立了合作关系，由关联采购改为直接向第三方采购。 

对于其他原材料，如：帘子布、内胎垫带和辅料，从匹配性角度，福建佳通出于对统

一品牌及性能标准的要求，在长期稳定可靠的合作背景下采购佳通品牌的产品，据了解市

场其他品牌也存在使用自己品牌相应产品的情况。 

综上，福建佳通对关联方采购不存在重大依赖。 

 

2、结合采购原材料种类和同行业可比公司采购价格，公司关联方采购价格的确定机

制： 

公司无法获得行业其他公司确切的采购价格信息，本公司关联采购确定机制为：公司

向 GITI Tire Global Trading Pte. Ltd.采购的胶类按照合同约定价格（GITI Tire 

Global Trading Pte. Ltd.向第三方供应商采购价格+费用+合理利润）确定采购价格，

2022年上半年，福建佳通采购价是在市场采购价的基础上上浮约 2%左右。公司通过与关

联方向第三方的采购价格进行对比，例胶类 A，关联方向第三方的采购价为 1,850.70 美

元/吨；福建向关联方的采购价为 1,888.70 美元/吨；例胶类 B，关联方向第三方的采购

价为 1,818.70美元/吨，福建向关联方的采购价为 1,855.70美元/吨。公司向安徽佳通乘

用子午线轮胎有限公司采购的帘子布、内胎垫带和辅料根据成本加成 5%确定采购价格。

公司通过与向第三方采购价格进行对比，例帘子布规格 C，福建佳通向第三方采购价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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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18.81元/千克,福建佳通向关联方采购价为人民币 16.73元/千克。 

报告期内关联采购价格公允说明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向国外关联方采购原、辅材料价格与市场采购的同期同类型材料价格

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向国内关联方采购帘子布等材料，是福建佳通从匹配性角度出于对

统一品牌及性能标准的要求，在长期稳定可靠的合作背景下采购佳通品牌的产品，据了解

市场其他品牌也存在使用自己品牌相应产品的情况。 

以上关联采购的价格确定机制与以前年度对比无重大变化。 

 

3、结合本期采购品类、采购量、采购价格变化，本期向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

限公司关联采购金额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如下： 

2021 年 4 月，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安徽佳通轮胎有限公司和

安徽佳元工业纤维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仅保留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限公司

继续存续。 

福建佳通原向安徽佳通轮胎有限公司和安徽佳元工业纤维有限公司采购的原辅材料，

在吸收合并完成后，改由向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限公司采购。 

 

本期向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限公司等关联方采购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关联方 采购品类 
采购量 采购发生额 

2021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安徽佳通乘用子午

线轮胎有限公司 

帘子布 

758.31  3,043.54  15,654.88  69,394.03  

佳通轮胎（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122.16   2,211.79   

安徽佳元工业纤维

有限公司 
2,143.84   42,930.21   

安徽佳通乘用子午

线轮胎有限公司 

内胎垫带和

辅料 

49.60  283.84  2,615.71  14,137.35  

安徽佳通轮胎有限

公司 
354.54   12,029.34   

安徽佳元工业纤维

有限公司 
0.21   7.46   

  合计 3,428.66  3,327.38  75,449.39  83,531.38  

 



 4 

考虑吸收合并的影响，并结合上年同期数据分析，公司向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

限公司采购的帘子布、内胎垫带和辅料的采购金额同比上升约 11%，不存在大幅上升的情

况。 

 

4、公司由关联采购改为直接采购的具体举措说明如下： 

从 2021年开始，公司在尽量不损害公司业务和利益的前提下，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

方案研讨，以及与众多供应商逐个进行说明谈判后，福建佳通国内外采购逐步由关联采购

改为直接采购。 

在实际操作中，福建佳通定期根据销售计划预估相关采购需求，结合库存情况制定采

购计划并将国内外采购计划分别汇总至福建佳通新加坡的子公司和佳通轮胎(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福建佳通利用佳通集团规模优势达成有利的采购价格，在认可确认供应商及价

格、数量、交期后，直接与第三方供应商签订采购协议。 

 

二、关于关联销售 

半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销售总额 16.67 亿元，同比增长 7.4%，其中向佳通

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通中国”）销售轮胎 7.43亿元，向 GITI Tire 

Global Trading Pte. Ltd.销售轮胎 9.13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关联销售价格确定机制和结算政策，并进一步说明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

的利益； 

2、区分产品类别，结合关联销售与非关联销售、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价格、毛利率

等对比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关联销售价格是否公允； 

3、结合销售量、销售价格等因素说明本期关联销售金额同比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公司关联销售价格确定机制和结算政策，并进一步说明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

的利益； 

（1）公司关联销售价格确定机制是基于佳通中国和新加坡佳通年度市场销售价格扣

除一定的合理费用和利润制定。 

 

    （2）公司关联销售结算政策： 



 5 

国外市场：福建佳通通过国外关联方实现销售，国外关联方承担了国外销售战略目标

制定和具体销售策略实施，包括销售和品牌推广、运输和库存管理、客户信用风险控制以

及售后服务等一系列无可避免的经营风险。考虑海外关联方承担的风险及业务扩展需要，

国外轮胎市场竞争激烈并形势多变，福建佳通海外账期综合考虑上述原因后协商约定了 5

个月作为外销账期。 

国内市场：福建佳通借助佳通中国销售网络、销售团队以及客户维护能力，将产品销

售至国内替换及配套客户。佳通中国承担了终端市场各种风险，包括市场竞争、库存滞销

及信用风险等。综合考虑上述原因及国内替换和配套市场情况，协商约定了 4个月作为内

销账期。 

 

（3）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关联销售价格确定机制和结算政策，关联交易整体对公

司的运营是有利的，未损害公司的利益，说明如下：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因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业务结构及实际经营造成的。 

在 2004年进行资产置换前，新加坡佳通已在中国拥有多家轮胎生产企业，在国内已

有成熟的销售网络、品牌、研发与经营管理架构。置换后，为了保持运营效益和竞争力，

福建佳通的销售等日常经营业务不可避免地需要继续使用佳通集团成熟及卓越的品牌、

研发技术及销售网络等资源。福建佳通的销售、研发以及技术支持等，跟佳通集团各种体

系的支持与合作密不可分。 

品牌方面，目前福建佳通使用新加坡佳通无偿授权的品牌进行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品

牌由新加坡佳通持有、由新加坡佳通及佳通中国运营，并统一面对市场用户。其中的“GITI”

品牌已经成为中国知名的轮胎品牌，以舒适安全兼具高性价比著称，拥有良好的口碑和领

先的销量，全面覆盖乘用车和商用车的细分市场，该品牌的销售额对福建佳通的整体销售

收入贡献占比很高。众所周知，轮胎承载着整车的重量，轮胎品牌及质量直接影响汽车的

行驶安全性和使用经济性。目前市场上的知名轮胎品牌均已在整个市场格局中明确了自

己的位置，树立了鲜明的品牌形象。福建佳通如果自行创立新品牌、自行研发进行生产销

售，品牌从无到有，再到能够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并形成自己的品牌辨识度，需要漫长的

时间、过程及巨大的投入，短期会严重影响公司的经营效应，长期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销售渠道方面，福建佳通目前的销售模式是自资产置换之后与新加坡佳通关联企业

多年必要合作的延续。福建佳通利用佳通集团销售团队的市场开发和维护能力进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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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佳通中国在替换市场已将其国内的替换市场销售网络托管给佳通股份。佳通集团的

销售团队和佳通股份托管的销售网络的效率和能力是保证产品市场领先地位的关键，是

保障和维持日常销售业务的基础。如福建佳通自行开发销售渠道需要历经市场竞争及渠

道客户接受的过程，加之国内外客户的开发和维护是漫长、复杂而且需要巨大投入，在当

前国内外轮胎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佳通股份能够成功开发出健全的销售渠

道存在较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销售渠道的不畅会直接影响销售和产品的定价，将会对福

建佳通的整体经营利润和运营目标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研发方面，随着全球汽车市场的成长，轮胎消费需求越来越向高端化发展并且呈现多

元化趋势，消费者对轮胎的节能环保、舒适和安全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之各国对

轮胎产业的政策也在不断升级换代，因此轮胎的结构设计和配方都需要不断进行改进、调

整，以适应市场变化和新环境的要求。福建佳通现在使用佳通中国的研发技术，尚没有可

比拟佳通中国设立在安徽的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强大的科研开发能力的研发中心，该

研发中心已经国家发改委认定为国家级技术中心，完全具备跟随市场和各国轮胎产业政

策升级换代以及与整车厂进行项目同步开发的能力。福建佳通在没有佳通中国的研发技

术的支持下，独自将无法体系化承接 OEM客户的产品开发和订单，而原厂配套轮胎代表着

一个企业品牌与技术实力，也会是消费者未来替换轮胎的首选。另外，福建佳通如需使用

佳通品牌，则需要其生产的产品达到品牌统一的技术要求，并且还要考虑及时更新并符合

各市场轮胎产品强制性认证。福建佳通目前未具备能够达到上述条件的独立研发能力，如

果比拟佳通中国研发中心的规模投入建设，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过程以及巨大的投入，是福

建佳通在现在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企及的。如果福建佳通失去了佳通中国这个

研发平台，研发能力将严重不足，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严重影响销售和

业绩，最终伤害了福建佳通及佳通股份的利益。 

另外，轮胎行业正承受着因疫情、全球经济动荡、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激增等造成的市

场低迷、竞争加剧等困难，福建佳通作为一个单独的工厂，其抵御综合风险的能力和反应

是单薄的。佳通集团在面对特殊复杂的经济环境以及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通过一

系列调整和布局，维护了福建佳通相对稳定的运转。 

综上所述，在佳通股份及福建佳通与其关联方的交易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上，

关联销售价格的定价依据始终是产品市场价格扣除预计关联方为销售产品所发生的合理

费用及利润，关联销售结算政策也是公司结合了实际情况和商业模式后与关联方协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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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关联交易整体对公司的运营是有利的，未损害公司的利益。 

 

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价格、毛利率等对比情况，报告期内关联销售价格是否

公允说明如下： 

公司因非关联交易销售金额较小，仅占比 1%，不具有可比性。公司无法获得行业其

他公司确切的产品价格信息，因此通过同行业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 2022 年度半年报财务

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对比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年度指标 
佳通 

轮胎 

赛轮 

轮胎 

玲珑

轮胎 

三角

轮胎 

风神

股份 

贵州

轮胎 

青岛 

双星 

通用

股份 

森麒

麟 

平均 

（不包括

佳通） 

差异 

（佳通

股份 VS 

同行业

均值） 

营业收入 1,686 10,493 8,403 4,277 2,391 3,949 1,935 2,123 3,159 4,591 -2,906 

营业成本 1,548 8,578 7,326 3,746 2,107 3,366 1,948 1,904 2,464 3,930 -2,382 

毛利率 8.1% 18.3% 12.8% 12.4% 11.9% 14.8% -0.7% 10.3% 22.0% 12.7% -4.6% 

三费（销

售、管理、

研发）费率

小计 

5.7% 8.5% 11.4% 8.0% 11.2% 10.5% 12.9% 7.6% 5.9% 9.5% -3.8% 

营业利润率* 1.9% 8.4% -0.4% 2.8% -0.5% 3.2% -15.2% 1.3% 15.8% 1.9% 0.0% 

备注： 

1. 营业利润率为财务费用前营业利润率，且剔除非经营因素（投资收益，其他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及资产处

置收益）；  

2. 同行业信息来源：同花顺 

 

基于公司的销售经营模式，2022年上半年公司毛利率低于同行业平均（不包括佳通）

4.6%，而三费费率（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研发费用率）也低于同行业 3.8%，2022年

上半年公司财务费用前营业利润率与同行业平均数据一致（不包括佳通）。 

综上所述，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同行业水平相当，经营结果符合销售经营模式，是公允

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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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销售量、销售价格等因素，本期关联销售金额同比变动的说明如下： 

                           单位：千元 

关联方 
 2022 年 1-6 月 

发生额  

 2021 年 1-6 月 

发生额  
 变动比例  

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742,990  833,020  -10.8% 

GITI Tire Global Trading Pte Ltd. 912,847  706,037  29.3% 

 

2022 年上半年，国内疫情多点频发，物流受阻，市场需求疲软，受多重不利因素影

响，国内配套市场和替换市场增长乏力，特别是商用车轮胎市场发展趋缓，国内卡客车轮

胎市场需求萎缩极其严重，导致国内市场的关联销售同比下降约 11%。公司积极拓展海外

市场，出口量增加，因此国外市场的关联销售同比上涨约 29%。 

因此，本期关联销售金额总体同比增加。 

 

三、关于关联方应收应付项目 

半年报显示期末应收关联方款项账面余额为 15.39亿元，占关联销售比重为 92.32%，

占比极高。而应付关联方账款期末余额为 4353.72 万元，占关联采购的比重 20.37%。请

公司补充披露： 

1、关联采购及关联销售的款项结算政策、结算方式及实际资金流情况； 

  2、结合账期及结算方式、非关联交易的结算政策、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公

司关联方应收款项占比较高、应付款项占比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安排是否具有商业

合理性，是否存在变相占用公司资金或其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关联方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账龄、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及依据、期后回款情

况、预计收款日期等； 

4、结合关联方财务状况说明是否存在应收款项无法按期收回的可能，坏账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后续确保关联方销售按期收款的相关举措。 

 

公司回复： 

 

1、关联采购及关联销售的款项结算政策、结算方式及实际资金流情况如下： 

 

根据以上第二、1 的回复说明，公司国内销售采取承兑汇票或电汇收款方式， 账期

约定为 4个月；公司出口销售通常采取电汇收款方式， 账期约定为 5个月。 

 

公司从境外采购的胶类，以预付货款的方式进行结算；公司从国内采购的帘子布账期

为 2个月；公司从国内采购的内胎垫带和辅料账期为 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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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2年 1-6月关联销售及采购的实际资金流情况为收款人民币约 14.43亿及美

元约 0.5亿；实际付款人民币约 2.33亿。 

 

2、结合账期及结算方式、非关联交易的结算政策、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公司关

联方应收款项占比较高、应付款项占比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安排是否具有商业合理

性，是否存在变相占用公司资金或其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具体说明如下： 

公司应收、应付项目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1）应收项目情况分析 

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的资源，形成不同的商业模式，不同的商业模式决定了不同

的应收账款构成，福建佳通的商业模式结合应收账款构成主要概述如下： 

目前福建佳通使用新加坡佳通授权的品牌进行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品牌由新加坡佳

通持有、由新加坡佳通及佳通中国运营并统一面对市场用户，福建佳通不需要承担市场推

广和品牌建设。 

公司的销售模式如下： 

内销业务（配套市场和替换市场）：产成品销售均经由福建佳通 → 佳通中国→ 最

终客户，各销售环节分别完成货款的结算。 

在替换市场产成品销售环节，福建佳通将产成品运往佳通中国各地的区域销售配送

中心及仓库，由佳通中国按客户订单完成产品销售； 

配套市场的产成品销售则由福建佳通直接运往佳通中国设立在各配套工厂附近的仓

库，由佳通中国按客户实际订单完成产品销售。  

外销业务：由福建佳通直接与海外关联销售公司协商制订产品价格并完成交易。在外

销环节，福建佳通按照海外关联销售公司订单发货并由其负责海外销售各环节及结算。 

福建佳通的日常国内外销售主要通过关联交易实现，福建佳通的账期考虑了销售给

国内外关联方后海运及清关时间、内陆运输时间、当地库存周转时间、第三方客户应收周

转时间等。结合行业来看，其他轮胎企业的应收账款主要考虑的是第三方客户应收周转情

况，并且需要承担信用风险和库存滞销压力等一系列经营风险，与公司的商业模式不同，

并且账期涵盖的内容及风险均不同，不具直接可比性。 

基于以上商业模式，福建佳通的应收账款账期考虑如下： 

国外市场：福建佳通通过国外关联方实现销售，国外关联方承担了国外销售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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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具体销售策略实施，包括销售和品牌推广、运输和库存管理、客户信用风险控制以

及售后服务等一系列无可避免的经营风险。考虑海外关联方承担的风险及业务扩展需要，

国外轮胎市场竞争激烈并形势多变，福建佳通海外账期综合考虑上述原因后协商约定了 5

个月作为外销账期。 

另外，自 2020 年以来，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俄乌冲突爆发等影响交织叠加，

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且经济复苏态势不明朗。轮胎产业受累于宏观经济影响，其中比较重大

的不利因素如：海运费，新冠疫情打乱了国际集装箱海运市场和国际供应链的运转，引发

了海运费的剧烈波动，直接造成轮胎市场销售困难。国外关联方在当前各方面不利影响下，

实质上承担了以上一系列的不利风险。 

国内市场：福建佳通借助佳通中国销售网络、销售团队以及客户维护能力，将产品销

售至国内替换及配套客户。佳通中国承担了终端市场各种风险，包括市场竞争、库存滞销

及信用风险等。综合考虑上述原因及国内替换和配套市场情况，协商约定了 4 个月作为内

销账期。 

从分析角度，对已经披露的同行业 2022年半年报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往来科目计

算应收项目和库存占收入比重，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千元 

公司 

应收项目(应收

账款+应收票据+

应收款项融资) 

收入 
应收项目/

收入 
库存金额 库存/收入 

(应收项目+

库存) /收

入 

S*ST 佳通 1,537,198 1,685,559 91% 557,041 33% 124% 

贵州轮胎 2,419,716 3,949,492 61% 1,323,971 34% 95% 

青岛双星 1,512,562 1,934,731 78% 1,285,677 66% 145% 

森麒麟 846,603 3,158,766 27% 1,674,258 53% 80% 

风神股份 1,262,985 2,391,298 53% 1,192,210 50% 103% 

赛轮轮胎 3,464,127 10,493,219 33% 4,892,939 47% 80% 

三角轮胎 1,733,628 4,276,795 41% 1,329,143 31% 72% 

通用股份 924,682 2,123,375 44% 1,784,897 84% 128% 

玲珑轮胎 3,561,862 8,403,088 42% 4,758,057 57% 99% 

平均（不包括佳

通） 
1,965,771 4,591,345 47% 2,280,144 53% 100% 

备注：同行业信息来源-同花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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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收账款、销售规模、库存情况与同行业的指标对比，佳通股份（应收项目+库

存）占收入比例为 124%，同行业最高为 145%，最低为 72%，平均（不包含佳通）为 100%。

鉴于各公司不同的商业模式安排和信用管理政策，会造成指标的差异，如福建佳通的账期

不仅包括了销售给国内外关联方后海运及清关时间、内陆运输时间和最终客户应收周转

时间，还包含销售关联方尚未实现销售的库存周转占用时间。福建佳通应收账款包含已实

现销售至关联方，但关联方尚未销售至第三方的库存，因此造成福建佳通应收账款偏高库

存偏低，与其他同行业有所不同。为与同行业具有可比性，综合考虑福建佳通（应收项目

+库存）占收入比例接近行业平均值。因此福建佳通的商业安排有其合理性，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应付款项情况分析： 

公司半年报披露应付项目关联方期末余额为 4354.03万元，其中应付账款 3590.31万

元，其他应付款 234.97 万元，应付股利 528.75 万元。应付款项对应的关联采购总额为

21591.41 万元，关联应付款项占关联采购的比重为 17.7%。因国外胶类采购于 2022 年 4

月份福建佳通改由向第三方采购，截止本报告期末胶类关联方应付账款余额为 0，若扣除

国外胶类关联采购金额 11065.01 万元，关联应付款项占关联采购的比重为 36.3%。公司

非关联采购的应付款项余额 43133.49 万元,对应的非关联采购总额为 116817.98 万元，

非关联应付款项占非关联采购的比重为 36.9%，公司关联与非关联应付款项占采购的比重

接近，因此福建佳通的商业安排有其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与同行业应付项目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公司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应付项目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周

转天数(天) 

应付账款周

转天数(天) 

 应付票据周

转天数

（天）  

S*ST 佳通 490,524 403,549 894,073  92   47   45  

风神股份 1,302,107 1,101,566 2,403,673  212   89   123  

赛轮轮胎 2,352,714 3,909,957 6,262,671  126   78   48  

三角轮胎 1,036,965 2,451,521 3,488,486  165   114   52  

通用股份 445,811 1,068,304 1,514,115  151   101   50  

玲珑轮胎 3,142,293 2,582,416 5,724,709  155   65   90  

贵州轮胎 2,172,563 1,614,614 3,787,177  202   83   119  

青岛双星 243,447 985,682 1,229,129  128   88   39  

森麒麟 323,554 781,868 1,105,422  76   54   22  

平均（不包括佳

通） 
1,377,432 1,811,991 3,189,423      152  84       68  

备注：同行业信息来源-同花顺 



 12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周转天数为 92 天，与同行业对比，最高为 212

天，最低为 76 天，平均（不包含佳通）为 152 天。本报告期末，公司关联采购占采购总额

比例仅约 16%，以上应付项目和周转天数主要为第三方采购形成，鉴于各公司不同的经营模

式和采购政策，福建佳通的商业安排有其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关联方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账龄、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及依据、期后回款情

况、预计收款日期等，见下表： 

                 单位：千元 

客户 

账龄 

合计 
坏账计

提比例 
坏账准备 

截止 2022 年

8 月 31 

期后回款情况  

预计收款日期 
1 年内 

1 年及 1

年以上 

GITI Tire Global 

Trading Pte. 

Ltd. 

1,006,945  1,006,945 0.50% 5,035 210,206 第四季度 

PT.Gajah 

Tunggal.Tbk 
12  12 0.50% 0.1  第四季度 

佳通轮胎（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276,218  276,218 0.50% 1,381 276,218 已按期归还 

桦林佳通轮胎有限

公司 
69  69 0.50% 0.3 69 已按期归还 

 

4、鉴于公司与关联方长期稳定的合作情况，公司与关联方的应收账款从未发生过坏

账损失，因此公司目前认为应收账款坏账风险极低，计提的坏账准备是充分的。公司为管

理关联方销售按期收款，通过每月与关联方进行对账，并与关联方进行沟通，对于部分延

期回款的应收账款要求其尽快履行合同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市场情况及关联方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如后续发现应收账款存在

回收风险，公司将视实际情况以适当的措施督促关联方及时回款。 

 

四、关于退市风险 

因 2020年及 2021年连续两年日常关联交易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违反股东大

会决议进行关联交易，年审会计师对 2021年年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止目前，公司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2022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仍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仍未消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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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终止上市风险。请公司补充披露消除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

况，并充分提示终止上市风险。 

 

公司回复： 

 

由于公司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连续两年日常关联交易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在未获得股东大会授权的情况下与关联方进行了日常关联交易，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 1月修订)第 9.3.2条规定，公

司股票已于 2022年 5月 5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自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被否之后，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此事。公司在尽量不损害公司业

务和利益的前提下一直努力降低关联交易，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方案研讨，以及与众多供应

商逐个进行说明谈判后，国内外采购逐步由关联采购改为直接采购。 

在此期间公司通过多种渠道和平台，比如通讯交流、业绩说明会、临时公告和定期公

告等形式，将福建佳通的日常经营业务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佳通集团成熟及卓越的品牌、

研发技术及销售网络等资源的背景和实际情况、以及将公司努力降低关联交易的措施和

成果等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并就因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持续被否决所带来的退市风险，根据

有关规定对外进行风险解读和提示。公司也多次召开了股东大会，希望广大投资者在了解

公司在降低关联交易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公司作为实体制造业在面临现今复杂的宏观

经济环境和市场激烈竞争的压力下，必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综合环境下寻求生存和发展

以继续承担不可轻易卸除的社会责任和维护投资者权益的客观情况下，同时也希望通过

上述努力使得部分投资者能够将股改和日常关联交易两件事情做理性独立区分，共同支

持公司多次重新提交审议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但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公司 2020年度和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仍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仍未消除。 

如果公司 2022年度的审计报告仍因上述关联交易相关事项或因其他事项而被出具保

留、无法表示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则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

1月修订)9.3.11条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目前面临较大的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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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6 日       

 

 


